2025年扎赉特旗巴彦扎拉嘎乡兴隆村
采摘园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区概况
兴隆村位于巴彦扎拉嘎乡北部12公里处，东邻水田村，南接三家子，西靠丰产村，北与新林镇河南村相邻。全村行政区域总面积24平方公里，辖3个自然屯4个村民小组（大岗干屯、小岗干屯、小苏家沟屯），有农业人口349户962人，常住人口185户517人。村“两委”班子成员7人，驻村工作队2人。村支部现有党员28人，入党积极分子2人，村级后备干部5人，村民代表11人，乡土人才1人。兴隆村有耕地14963.7亩，林地4257亩，草场4042.5亩，2024年村集体收入30万元，2024年人均纯收入1.6万元。
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2025年扎赉特旗巴彦扎拉嘎乡兴隆村采摘园项目
（二）建设性质：新建
（三）实施单位：扎赉特旗巴彦扎拉嘎乡人民政府
（四）实施地点：巴彦扎拉嘎乡兴隆村
（五）建设内容和规模：建设采摘园780平方米。
（六）项目资金规模及来源：项目计划投入资金49.5万元，资金来源为衔接资金。
（七）建设期：2025年6月--2025年12月
三、项目建设背景、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项目建设背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需求日益增长。采摘园作为一种集采摘体验、休闲娱乐、科普教育于一体的农业经营模式，受到了广大城市居民的喜爱。
（二）项目建设可行性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发展产业为突破口，大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让农民群众得到实惠。
（三）项目建设必要性
本项目旨在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打造一个特色鲜明、功能齐全的采摘园，推动当地农业产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同时为游客提供一个亲近自然、享受田园生活的好去处。
四、项目建设方案
（一）具体建设内容
工程内容：在巴彦扎拉嘎乡兴隆村新建780平方米采摘园。
（2） 选址情况
项目选址在扎赉特旗巴彦扎拉嘎乡兴隆村
五、项目时间进度
（一）项目规划落实阶段：
2025年6月至2025年7月
（二）项目实施阶段：
2025年7月-2025年9月
（三）项目自查、验收阶段：
2025年10月-2025年12月
[bookmark: _Toc8287]六、项目资金总额及来源
项目计划投入资金49.5万元，资金来源为衔接资金。
七、利益联结机制
项目建设完成后产权归村集体所有，能够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2万元，带动当地农户就业不小于2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增收。利用村集体经济进行日常维护、保养。
八、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
该项目建成后，有利于我村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加村集体经济每年不少于2万元。
（2）社会效益
带动当地农户就业不小于2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增收。
九、项目绩效目标
（一）项目总体目标
目标1：在巴彦扎拉嘎乡兴隆村建设780平方米采摘园。
目标2：通过实施该项目，有利于我村旅游业迅速的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可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
（二）项目年度目标
新建采摘园面积≥ 780平方米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
项目开始实施时间  2025年6月
项目完工时间  2025年9月
采摘园工程项目总成本≤ 49.5万元
采摘园工程项目单位成本≤ 0.064万元
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金额≥	2万元
项目带动就业人数≥	2人
可使用期限（年）≥	25年
受益农牧户满意度≥	95	%
十、项目组织保障措施
（一）实施组织保障
[bookmark: _GoBack]1、巴彦扎拉嘎乡人民政府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乡村振兴办公室和财政所为成员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及申报，项目资金的申请、使用和监管，参与项目建设过程的监管以及档案资料收集、信息宣传，组织项目验收，项目归档、绩效评价等工作。
组长：  高洪岩   负责项目全面管理
副组长：丛日波   负责施工进度控制及全面协调
成员：  李静     负责收集档案材料
成员：  张立民   项目资金申请与拨付，验收
2、项目启动后，具体明确技术人员和工程管理人员及工程监理人员，确保项目进度和质量，使扶持项目达到预期的效果。
3、项目资金严格执行村财镇管村用及报账制度和公开制，严格审批程序手续。
（二）实施原则
1、公开透明。项目申报、项目资金的使用和实施结果公开透明，接受群众监督。
2、实施采购招投标。项目建设所需要物资按照《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进行采购。
3、规划布局科学合理。项目建设规划布局科学合理。
4、权责落实、分工协作。财政所负责项目资金使用管理，负责人负责项目实施管理。
（三）项目实施进度管理
1、项目批复：统一由扎赉特旗人民政府给予批复。
2、项目建设：项目建设成立领导小组，开展项目建设过程的监管以及档案资料收集、信息宣传等工作。
3、项目管护：项目验收后，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的原则，将资产移交至兴隆村，由兴隆村负责后续管护。
（四）项目验收及相关要求
1、项目验收资料：包括项目验收申请，项目实施情况总结；招投标文件、合同、发票、付款凭证等证明材料；其他需要提供的资料。
2、相关要求
（1）项目实施主体要按实施内容收集并归档项目资料，形成项目实施情况总结。
（2）项目实施主体对所提交的项目实施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严禁弄虚作假，一经核实提交资料不真实的，终止项目实施。
（五）资金管理
1、项目资金实行专人管理，专账核算并建立完整的档案资料。
2、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单位基本支出、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修建楼堂馆所、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偿还债务和垫资等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无关的支出。
项目完工后专项资金如有节余，应按财政决算编制的要求办理决算，有明确规定可结转下年度使用的，下一年度继续进行项目安排使用。
（六）监督管理
1、加强项目管理，实行项目公开公示制、法人负责制、重点工程项目招投标制、项目建设监理制，项目统一验收制，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2、对擅自挤占、截留、挪用、套取、虚报、冒领和贪污衔接资金，给国家造成损失的，一律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处理。
十一、风险控制
一是严格遵守项目实施流程，执行项目招投标制度；二是加强对项目实施工作的督导调度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三是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管，按照工程进度拨付资金，按照规定留取质量保证金；聘请监理单位对项目进行监理。
十二、项目后续管理
严格建立健全项目后续管护机制。依据项目验收报告及时办理资产交接，同时将资产移交至巴彦扎拉嘎乡兴隆村，由巴彦扎拉嘎乡兴隆村负责资产后续运营及管护。

